关于依法用工问题的通知
各厂家、各专门店：
我公司自1996年成立以来，一直遵纪守法、坚持以人为本，向顾客提供安全、安心的购物环境，奉献优质的商品及良好的服务，也要求各厂家、各专门店与我公司风雨同舟，同样遵纪守法。在企业用工问题上，我公司要求各厂家、各专门店应履行法定用工手续，依据相关法律规定，与促销员签定《劳动合同》，并依法支付促销员工资及福利待遇（包括投缴社会保险）等。但是，我公司经抽查发现，仍有部分厂家、专门店不履行法定用工手续，不与促销员签定《劳动合同》，不依法支付促销员工资及福利待遇，不给促销员投缴社会保险。上述厂家、专门店的行为，致使社会上部分人员及新闻媒体误认为促销员是我公司员工，认为我公司不与员工签订《劳动合同》，不给员工投缴社会保险。出现这种结果，已经严重损害了我公司的声誉。
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的规定，未给员工投缴社会保险，事后又无法补办，导致员工无法得到社会保险待遇的，员工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。例如，如果员工在此期间发生重大疾病，又因用人单位原因得不到医疗保险，本来通过医疗保险可以报销的医药费等，就要由用人单位承担。这个规定出台后，用人单位不给员工投缴社会保险的，一旦发生类似问题，用人单位将有可能承担数额巨大的赔偿责任，用人单位的风险大大增加，不为员工投缴社会保险的违法成本将大大增加。
综上所述，我公司特此严肃地重申，请各厂家、各专门店认真对待，对自己的用工情况立即进行自查，自觉履行法定用工手续，尽快与促销员签定《劳动合同》，并依法支付促销员工资及福利待遇，包括投缴社会保险等，并请将整改结果在本月底前书面报我公司商品本部、招商本部。逾期不整改的，责任自负。我公司也将采取相应处理措施。
特此通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青岛永旺东泰商业有限公司

二O一O年十月十日

